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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辽宁省委办公厅 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印发《关于推进人才集聚的若干政策 》的通知

各市委 、 市人 民政府 ， 省 委各部委 ， 省 （ 中 ） 直各单位 ， 各人 民 团

体 ：

《 关 于推进人才集聚的 若干政策 》 已 经省委 、 省政府 同 意 ，
现印

发给你们 ， 请结合 实 际认真贯彻 落 实 。

（
此件公开发布 ）

辽宁省人民政府公报

中 共 辽 宁 省 委 办 公厅

辽 宁 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 １ ８ 年 ６ 月 １５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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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进人才集聚的若干政策

为 全 面贯 彻 党 的十 九 大和 十 九 届 二 中 、 三 中 全会精 神 ， 以 习 近

平新 时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为 指 导 ， 实 行 更 加 积 极 、 更加 开

放 、 更加有效 的人 才政策 ， 推 动 人 才 服务全 面振 兴 三 年行 动 计 划 实

施 ， 大 力 吸 引 人才 、 培养人 才 、 留 住人才 和 用 好 人才 ， 激发人 才 创

新创 业 活 力 ， 促进辽 宁 振 兴发 展 ， 特制 定如 下政策 。

一

、 开辟大 中专毕业生等人才落户
“

绿色通道
”

沈 阳 市 、 大连 市对符合年龄条 件 的 中 专 学 历 以 上 人 员 ， 省 内 其

他地 区 对 中 专 学 历 、 初级 工 以 上人 员 ， 凭 居 民 身 份 证 、 毕 业 证 或 资

格证 ， 可在拟 迁入地城 镇地 区 办理 落 户 ； 省 内 大 中 专 院 校录取 的 学

生
，
凭 录取通 知 书 或 学 生 证 、 居 民 身 份证 和 户 口 迁 移证 ， 可 在 学 校

集体 户 办理 落 户 ； 博 士 后研 究人 员 凭进 （ 出 ） 站 审 批表 、 户 口 薄可 在

拟 迁入地城镇地 区 办理 落 户 。 顶 尖 人 才 、 国 家 级领 军 人 才 办 理
“

居

民 身 份证
” “

户 籍
”“

来 华 工作 许 可
”

等 事项 时 ， 提供 上 门 采集 信 息 、

上 门 办证 、 上 门送证 、 异地 邮 寄 证 件等
“
一对 一

”

专 属 服务 。 （ 责任

部 门 ： 省公安厅 、 省教育厅 、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陣厅 ）

二
、 积极吸 引 留学人员来辽宁创新创业

在 沈抚新 区 、 辽 宁 自 贸试验 区 、 沈 大 国 家 自 主 创 新 示 范 区 等 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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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发展 重 点 区 域 内 从事 创 新 创 业 活 动 １ 年 以 上 的 优 秀 海 外 留 学 人

员 ， 可 比 照 高 层 次海 外 留 学人 员 和科技专 家 ， 享 受进 境合理 数 量 的

科研 、 教 学 和个 人 生 活 用 品 等 按规定 予 以 海 关 免 税放 行优 惠 政策 ；

其外 籍配偶 、 未 满 １ ８ 周 岁 子女 可 申 请签发 ２ 至 ５ 年外 国 人居 留 许 可

或 多 次 Ｆ 签证 。 （ 责任部门 ： 省委组织部 、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、

省公安厅 、 省教育厅 、 大连海关 、 沈阳海关 ）

三
、 着力招揽全球优秀博士

对 业 内公认 、 招 收单位认定 的全球排 名 前 ２００ 的 国 （ 境 ） 内 外 高

校优秀博 士 毕 业 生 来辽 宁 全职 从事 博 士后 研 究 的 ， 采取
“

核 实认定 、

不 限 名 额
”

的 方 式 ， 省政府一 次性 给 予 每人 ２０ 万元 奖 励 ； 上述博 士

后研 究 人 员 出 站 后在辽 宁 工作并 与 用 人单位签订 ５ 年 （ 含 ） 以 上 正 式

聘用 合 同 的 ， 省 政府
一 次 性 给 予 每人 ３０ 万 元 奖励 。 （ 责任部 门 ： 省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、 各博士后设站单位 ）

四 、 大 力引 进创新创业人才团队

对近 ３ 年 累 计 获得 ５０００ 万 元 以 上 （ 含 ） 股权 类 现金 融 资 的 在 辽

宁 创 新创 业人才 团 队 ，
省政府 一 次 性 给 予 团 队 成 员 最 高 ３００ 万 元 奖

励 ； 近 ３ 年 累 计获得 １ 亿元 以 上 （ 含 ） 股权类 现金 融 资 的 在辽 宁 创 新

创 业人才 团 队 ， 省政府 一 次 性 给 予 团 队 成 员 最 高 ７００ 万元 奖励 。 近

３ 年 内 年 主 营 业务 收入首 次超过 ２０００ 万元 ， 在 辽 宁创 办企 业或 实 施

核 心成 果 转 化 的各类人才 ， 省政府按 照 其贡 献程度 一次 性 给 予 人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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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最 高 ３００ 万 元 奖 励 。 （ 责任部 门 ： 省委组织部 、 省科技厅 、 省

财政厅 、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、 省工业 和信息化委 、 省工 商局 、

省政府金融办 、 省税务局 ）

五 、 扩大用人主体 自 主权

省属 高 校 、 公立 医 院 和科研 院 所 等事 业 单位 引 进 或 新入选 的 顶

尖人才 、 国 家级领 军人 才 ， 可 不 受 岗 位 比例 限 制 ， 直 评特 聘到 二 级

专 业 技 术 岗 位 。 对其顶尖人才 、 国 家级领 军 人 才 领衔 的 团 队 ， 可 单

独设立 专业 技术 岗 位
，

自 主 选人 用 人 、 自 主评聘 。 企 业 为 各 类 人才

缴 纳 的
“

五 险
一 金

”

、 科 研 启 动 经 费 、
工作 生 活 补 贴 、 租 （ 购 ） 房 补

贴 、 安 家 费 等 和 高 新技 术 企业 发 生 的 职 工教 育 经 费 按税 法有 关规 定

予 以 税前 扣 除 。 （ 责任部门 ： 省委组织部 、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、

省工业和信息化委 、 省科技厅 、 省教育厅 、 省财政厅 、 省卫生计生

委 、 省国资委 、 省税务局 ）

六 、 加大人才培养平台建设力度

对新成 功 申 请设立 国 家 级 重 点 实验 室 、
工程 实验 室 、

工程研 究

中 心 、 企业 技术研 究 中 心 、 技 术创 新 中 心 、
工 业设 计 中 心 、 国 家工

业设计研 究 院 、 制 造创 新 中 心 、 临 床 医 学研 究 中 心 等 国 家级科技 平

台 的 主持人及其 团 队 ， 视具体平 台 类 别 ， 省 政府 一 次性 给 予 主持 人

或 团 队 成 员 最 高 ５００ 万 元 奖 励 。 对 新成 功 申 请设 立 博 士 后 科研 流 动

站 、
工作 站 的 单位 ， 省 财政 一 次 性 给 予 １ ５ 万 元 建 站 经 费 资 助 。 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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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辽 宁举 办 的 全球 性 、 国家 级人才 峰会 等 活 动 ， 省 财政按 照 实 际 支

出 费 用 的 ５０％ 给 予 补助 ， 最 高 不 超过 ５０ 万元 。 其 中 高水平 国 际 学

术会议 、 专 业论坛 永久 落 户 辽 宁 的 ， 省 政府 一 次 性给予 最 高 ２００ 万

元 奖励 。 （ 责任部 门 ： 省委组织部 、 省发展改革委 、 省工业 和信息

化委 、 省科技厅 、 省教育厅 、 省人 力 资源社会保 障厅 、 省财政厅 、

省国资委 、 省税务局 ）

七 、 提高人才科研资金使用效能

各类 省级及 以 下 科研项 目 经 费 中 的 劳 务 费 预 算 不 设 比 例 限 制 ，

参 与 项 目 研 究 的各 类 人 员 均 可按规定标准开 支 劳 务费 。 科研项 目 实

施 期 间 ， 年度剩余 资金可 以 结 转 下
一 年度继 续使用 ， 项 目 完成 任务

目 标并通过验 收后 ， 结 余资金按规定 留 归 项 目 承担单位使用
，
在 ２

年 内 由 项 目 承担单位统 筹 安 排 用 于科研 活 动 的 直接 支 出 。 对依 法批

准设 立 的 非 营 利 性科研机构 、 高校 等 单 位 的 科技人 员
，
通过科研 与

技术 开发所创 造 的 专 利 技术 、 计 算机软 件著 作权 、 生 物 医 药 新 品 种

等 职 务创 新 成果 ， 采取转让 、 许 可 方 式 进行 成果 转 化 的 ， 除 国 家 另

有规定 外 ， 在相 关 单位取得 转 化 收入 后 三 年 内 发放 的 现金 奖励 ， 减

半计入科技人 员 当 月 个人 工 资 薪 金所得 计 征个人 所 得税 。 （ 责任部

门
： 省委组织部 、 省发展改革委 、 省科技厅 、 省教育厅 、 省 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厅 、 省财政厅 、 省税务局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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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 、 切实解决各类人才后顾之忧

提供人才 安 居保 ．障 。 人才 集 中 的 单位可 利 用 自 有 土地按 照 规定

建设 生 活服务设施 ， 各级政府可 购 买 周 转房 、 提供人 才 公 寓 或发 放

住 （ 租 ） 房 补贴 ， 用 于解决各 类人才 住房 问 题 。 对新 引 进 或培养 的 高
Ａ

级人才及 以 上人才 ， 省 政府 一 次 性给 予 每人最 高 １ ００ 万 元 奖励 ，
其

中辽西 北地 区 引 进 的 与 用 人单位签订 ５ 年 （ 含 ） 以 上 正 式聘 用 合 同 的

本科 、 硕 士人才 ， 省 政府
一

次 性 给 予 每人最 高 ５ 万 元 奖 励 。 各 市 可

提高各类人才 住房公积 金贷款 额度达到 现行额度 的 １ ５０％
。 （ 责任部

门 ： 省委组织部 、 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、 省工业和信息化委 、 省

科技厅 、 省教 育厅 、 省财政厅 、 省 国 土 资 源厅 、 省住房城 乡 建 设

厅 、 省国资委 、 省税务局 ）

提供人才 家属就 学 （ 业 ） 保障 。 新 引 进或 培养 的 顶尖人 才 和 国 家

级领 军人才 的 子 女 享 受 一 次在全省 范 围 内选 择基础 教 育 阶 段 学校 的

待遇 ， 其 中 顶 尖 人才 的 第 三 代子 女 可参 照 执行 ； 省 部 级领军 人才 及

以 上人 才 子女 享 受 一 次在其工作所 在 市 选择基础 教育 阶段 学校 的 待

遇 ； 省 部 级 高 层 次 人 才 及 以 上 人 才 引 进 单 位 无 法 接 收 安 置 其 配偶

的 ， 可 为 其发放 生 活补 贴 。 （ 责任部 门 ： 省委 组织部 、 省人力资 源

社会保障厅 、 省工 业和信息 化委 、 省 科技厅 、 省教育 厅 、 省财政

厅 、 省国 资委 、 省税务局 ）

提供人 才 社会保障 。 新 引 进 的 省部 级 高 层 次 人 才及 以 上人才 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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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个人 意 愿选择社会保 险参保地 。 在辽 宁 工作 的 顶 尖人 才 和 国 家

级领 军人 才 ， 出 差 乘 坐 火车 、 轮船 、 飞机 等 交 通工 具 时 ， 可 根据个

人 意愿 ， 选择相 应 等 次 的 座 位 （ 舱 位 ） 。 （ 责任部门 ： 省委组织 部 、

省人 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 、 省工 业和信 息化 委 、 省科技厅 、 省教育

厅 、 省财政厅 、 省交通运输厅 、 省卫生计生委 、 省国资委 、 省税务局 ）

九 、 实行引 才荐才奖励制度

全省 范 围 内 各类 企事 业 单位或个 人 ， 每 成功 推荐 并 全职 引 进 １

名 与 辽 宁 各类用 人单位 签订 ５ 年 （ 含 ） 以 上 正 式聘 用 合 同 的 省 部 级 高

层 次人才 及 以 上人才 ， 省政府 一 次性给 予 不 超过 ３０ 万 元 奖励 。 对 １

年 内 成功 推荐并全职 引 进 一定 数量各 类人 才 的 单位 或个人 ， 省 政府

授 予
“

辽 宁 引 才 大使 单位
”

或
“

辽 宁 引 才 大 使
”

称 号 ， 并适 当 给 予 物

质 奖 励 。 （ 责任 部 门 ： 省委组织部 、 省人 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 、 省 科

技厅 、 省教育厅 、 省财政厅 、 省税务局 ）

全省 范 围 内 各类企 事 业 单位相 应 层 次 人 才 ， 均 可 享 受 上述各条

款政策 ， 并 可 同 时 享 受各 市 、 用 人单位 的 优 惠 政策 。 各级 党 委 和 政

府 、 各类 用 人单位要按 照 省 委 、 省政府要 求 ， 建 立联 系 人才 、 服务

人才 制度 ， 为 人 才及 时解决各类 问 题 。

附件 ：
１ ． 人才分 类 目 录

２
． 各 类人才 （ 项 目 、 平 台 ） 补助 奖励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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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１

人才分类 目 录

＿

、 顶尖人才

１ ． 诺 贝 尔 奖获得者 ；

２ ． 国 家 最 高科学 技术 奖获得者 ；

３ ． 中 国 科学 院 院 士 、 中 国 工程 院 院 士 ；

４ ． 发达 国 家 院 士 ；

５ ．
“

千人计 划
”

顶 尖人才 与 创 新 团 队 ；

６ ．
“

万人计 划
”

杰 出 人才 ；

７ ． 国 家 自 然科学 奖 、 技术发 明 奖 、 科 学技术进步 一等 奖 （ 第
一

完成 人 ） ；

８ ． 中 国社会科学 院 学部 委 员 、 荣誉学 部 委 员 ；

９ ． 其他 经认定达 到 顶 尖人才 标准 的人 才 。

二
、 国 家级领军人才

１ ．
“

千人计划
”

人选 ；

２ ．
“

万人计划
”

人选 ；

３ ．
“

长 江 学者 奖励计 划
”

人选 ；

４ ． 国 家杰 出 青年科 学基金获得者 ；

５ ． 百 千 万人才工程 国 家级人选 ；

６ ． 全 国 文化 名 家 暨
“

四 个 一批
”

等人才 计 划 人选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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７ ． 国 医 大 师 ；

８ ． 国 家 重大 科研项 目 首 席科 学 家 ；

９ ． 国 家 重 点 实验 室 、 国 家工程研 究 中 心 、 国 家技术 创 新 中 心 、

国 家临床 医 学研 究 中 心 等平 台 的 主任 （ 首 席科学 家 ） ；

１０ ． 国 家 自 然科学 奖 、 技术发 明 奖 、 科 学技 术进 步 一 等 奖 的 主

要 完成 人 （ 第 ２ 至 第 ３ 位 ） 和 二等 奖 的 第
一

完成人 ；

１ １ ． 国 家社会科学 基金项 目 优秀成 果特别 荣誉奖 、 专 著 类 一 等

奖 （ 排 名 第 １
） ； 国 家级教 学成果一 等 奖获得者 （ 排 名 前 ３ 位 ） ；

１ ２ ． 全 国 杰 出 专 业技术人才 ；

１ ３ ． 国 家有 突 出 贡 献 的 中 青 年专 家 ；

１ ４ ． 在 中 国 １ ００ 强企 业 总 部 担任相 当 于 副 总 以 上级 别 的 经 营 管

理人才 ；

１ ５ ． 其他经认定达 到 国 家级领 军人才标准 的 人才 。

三
、 省部级领军人才

１ ．
“

千 人计 划
”

青年项 目 人选 ；

２ ．
“

万人计 划
”

青年拔尖人才 ；

３ ．
“

长 江学者 奖励计 划
”

青年学者 ；

４ ． 国 家优秀青年科学 基金项 目 获得者 ；

５ ． 享 受 囯 务 院政府特殊 津贴人 员 ；

６ ． 国 家 自 然科 学基金 、 社会科 学基金 重 大课题 主持人 ；

７ ． 辽 宁 省优秀 专家 ；

８ ． 国 家级教 学 成 果奖二 等 奖获得者 （ 排 名 第 １
）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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９ ． 省 （ 部 ） 级科 技 进 步 一 等 奖 、 社 会 科 学 突 出 贡 献 奖获 得者

（ 排名 第 １
） ；

１０ ． 中 华技 能 大 奖获得者 ；

１ １ ． 全 国技 术 能手 ；

１２ ． 国 家级技 能 大 师 工作 室领衔人 ；

１３ ． 在 中 国 ２００ 强企 业 总 部 担任相 当 于 副 总 以 上级 别 的 经 营 管

理人才 ；

１４ ． 其他经认定达到 省 部 级领军 人才标准 的人才 。

四 、 省部级高层次人才

１ ． 省 （ 部 ） 级重 点 实验 室 、
工程 （ 技术 ） 研 究 中 心 、 临 床 医 学研

究 中 心等平 台 的 主 任 （ 首 席科 学家 ） ；

２ ． 省 （ 部 ） 级科 技进步 二 等 奖 、 社 会科 学优 秀成 果 等 奖获得者

（ 第 一 完成人 ） ；

３ ． 省 （ 部 ） 级教 学 名 师 、 名 医 师 、 文 化名 家 、 农业 名 家 、 技 能

大 师 等人选 ；

４ ． 其他 经认定达 到 省部 级 高 层 次人 才标准 的 人才 。

五 、 高级人才

１ ． 博 士 后 研 究人 员 ；

２ ． 全 日 制 博 士 （ 包括海 外 留 学 归 来博 士 ） ；

３ ． 急 需 紧缺专 业全 日 制 硕 士 ；

４ ． 其他经认定达 到 高 级人 才 标准 的人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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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２

各类人才 （项 目 、 平台 ）补助奖励标准

序号 项 目类别 范围

标准
（
单位 ： 万元 ｝

补助 奖励

１

奖励全球拔尖

青年人才

全球排名前 ２００ 的国 （境 ） 内外高校优秀博

士毕业生来辽宁全职从事博士后研究
２０

２ 上述博士后 出站后在辽 宁工作 ３０

３

奖励在辽宁创新

创业人才及团队

近 ３ 年 累计获得 ５００ ０ 万元以上 （ 含 ） 股

权类现金融资 的
３００（最高 ）

４

近 ３ 年累计获得 １ 亿元以上 （含 ） 股权类

现金融资的
７００（最高 ）

５

近 ３ 年内年 主营业务 收人 首次超过 ２００ ０

万元
３００（最髙 ）

６

资助奖励

人才培养平台

新成功 申 请设立 国 家级科技平 台 的 主持

人或团 队成员
５００（最高 ）

７

对新 成功 申 请 设立 博 士后 科研 流 动站 、

工作站的单位
１ ５

８ 举办的 全球性 、 国家级人才峰会等活动 ５ ０（最髙 ）

９

永久落户 辽 宁 的 髙 水 平 国 际 学术 会议 、

专业论坛
２００（最高 〉

１０

奖励新引进或

新培养各类人才

顶尖人才 １ ００

１ １ 国家级领军人才 ５０

１ ２ 省部级领军人才 ３０

１ ３ 省部级高层次人才 １ ０

１ ４ 髙级人才 ３

１ ５ 辽西北地区新引进 的本科 、 硕士 ５（最髙 ）

１ ６

奖励引才荐才

顶尖人才 （ １ 名 ） ３０

１ ７ 国 家级领军人才 （ １ 名 ） １ ５

１ ８ 省部级领军人才 （ １ 名 ） １０

１ ９ 省部级高层次人才 （ １ 名 ） 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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